
 

股東通訊政策 

第1条. 目的  

1.1. 本政策意在列出確保公司包括個人及機構在內的股東（「股

東」）平等和及時地荻得公司信息爲目標的條款， 使得股本在知

情的情况下行使他們的枚利幷允許他們積極地參與公司經菅。 

第2条. 一般政策 

2.1.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應與股東保持持續對話，幷將

定期檢討本政策，以確保其效率，且將不時修訂本政策（如適用） 

以反映當前與股東溝通之最佳慣例。 

2.2. 與股東溝通之資料，乃主要透過本公司之財務報告（中期報告

及年報）、可能召開之股東周年大會及其他股東大會，以及透過所

有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之披露及于本公司網站之其公司

溝通及其他公司刊物作出。 

2.3. 公司通訊將以簡明語言（中英文版本）提供予股東，以便于股

東理解。股東有權選擇收取公司通訊的語言版本（英文或中文）及

收取方式（以印刷文本或透過電子方式）。 



2.4. 鼓勵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或倘彼等無法出席大會，則委任代表代

其出席大會幷于會上投票。 

2.5. 本公司之股東周年大會爲股東提供一個有效的論壇，以便與董

事會交流觀點。董事會成員（尤其是）董事會委員會主席或其代

表、合適之高級管理層及外部核數師將出席股東大會以回答股東之

提問。 

2.6. 鼓勵股東出席本公司組織之股東活動，將交流有關本公司之資

料（包括其最新之策略規劃、産品及服務等）。 

第3条. 本公司網站 

3.1. 本公司網站 http://www.zallcn.com/須登載專業投資者關係專

區。本公司網站之資料將不時更新。 

3.2. 本公司向聯交所發放之資料亦須于其後立即刊載于本公司網

站。有關資料包括財務報表、業績公布、通函及股東大會通告及有

關解釋文件等。 

 


